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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医科大学文件
桂医大财〔2017〕2 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医科大学电子发票报销
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了加强学校会计基础工作，规范电子发票的报销，结合我

校实际，现印发《广西医科大学电子发票报销暂行规定》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广西医科大学电子发票报销暂行规定

广西医科大学

2017 年 3 月 9 日

广西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9 日印发

校对：谢春宁 录入：洪全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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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西医科大学电子发票报销暂行规定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校会计基础工作，规范电子发票报销程

序，防范电子发票报销中产生的违纪违法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》、《网络发票管理办法》、《国家

税务总局关于推行通过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

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》等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

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电子发票是信息时代的产物，它是在购销商品、提供

或接受服务等经营活动时，开具、收取的数据电文形式收付款凭

证。电子发票同普通发票一样，采用税务局统一发放的形式给商

家使用，发票号码采用全国统一编码，采用统一防伪技术，分配

给商家，在电子发票上附有电子税局的签名机制。

第三条 电子发票的法律效力、基本用途、基本使用规定等与

纸质发票相同，电子发票可以报销入账。

第四条 电子发票的要素具备以下两部分：一是票面表格内

容，即品名、规格、单位、数量、单价、金额。二是非表格内容，

即票头、字轨号码、客户名称、开票日期、开户银行及账号、开

票单位等。打印出来的电子发票必须要素齐全、字迹清晰，并具

备国家税务机关发票监制章和开票单位发票专用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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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报销电子发票（电话费除外）时，经办人需提供经国

家税务网站查询验证的截图纸质证明。

第六条 报销电话费电子发票时，同一单位多部电话的话费可

汇总缴费，打印一张电子发票，但需提供经通讯部门盖章的电话

费清单。

第七条 报销人对电子发票的真实性、唯一性负责。由于电

子发票具有可重复打印的特点，为防止重复报销，电子发票的报

销人需作出仅报销一次的书面承诺（见附件 1）。

第八条 各单位必须派专人做好电子发票台账的记录工作，将

发票时间、金额、内容、发票号码、开票单位等事项进行登记，

并将台账交财务人员审核签章后才能报销。年度终了，将台账复

印件报财务处备案。（见附件 2）

第九条 各单位经费审批人要严格把关，确保业务真实、不重

复。对弄虚作假，恶意重复打印电子发票、重复报销的行为，一

经发现将按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。

第十条 本规定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1.电子发票报销承诺书

2.广西医科大学电子发票台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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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电子发票报销承诺书

我单位本次报销的电子发票真实有效，符合国家税务有关规

定，具有法律效力，仅报销这一次，如发生重复打印电子发票、

重复报销行为，有关人员将承担有关法律法规责任。特此承诺。

报销人签名：

单位经费负责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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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广西医科大学电子发票台账

单位名称：

开票时间 金额（元） 内容 发票号码 开票单位 经办人 财务审核


